


3.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对公司续聘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等事项认真审核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对公司

2019 年度董事及高管薪酬预案事项、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8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关于变更会计政策、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2018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事项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 2019 年 6 月 5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就公司引入投

资者对子公司增资及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事项、子公司变更会计政策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5.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就公司变更会

计政策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就 2019 年半年度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事项的

发表了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6. 2019 年 9 月 5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就公司为子公

司进行售后回租业务及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7. 2019 年 9 月 23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就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香港航新为境外子公司

业务合同提供履约保证事项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8.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就公司《广州

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19 年度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等事项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9. 2019 年 10 月 29 日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上，就公司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等事项认真



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就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与公

司经营管理层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通过电话和邮件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管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 



（此页无正文，为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签

字页）   

 

独立董事： 

 

 

 

 

黄以华 

                                2020 年 4 月 27 日 


